附件7.1

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单位用户服务协议

                                          编号：                            
甲方(申请单位名称)：
乙方：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乙方为实现公积金缴存单位足不出户办理公积金开户、汇缴等业务，开通“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服务平台”（简称“网厅”）系统。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定义
本协议所称网厅是为云浮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提供的网上自助服务系统，用于办理本单位住房公积金职工个人账户管理、基数调整、汇缴和查询等业务，具体业务以网上服务大厅服务平台提供的为准。
甲方申请开通网厅服务，需经乙方审核同意。
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一、甲方使用网上服务平台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蓄意破坏、干扰、侵害其他用户、散布病毒等。同意并遵守乙方服务平台或通过网站公布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办理网上业务。
二、甲方申请开通网厅，应按照乙方规定要求提供有关资料，正确填写《云浮市住房公积金单位开通/变更网上业务申请表》，甲方应保证所填写的申请表和所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
三、甲方通过乙方规定的安全登陆方式，登录网厅办理单位住房公积金业务。甲方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将网厅的登录账号或用户密钥等以任何方式提供给非本单位指定的住房公积金业务经办人（专管员），否则由此产生的资金损失或后果，由甲方承担。
四、甲方如变更网上业务经办人员信息或注销网上大厅业务，应及时到乙方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五、甲方使用乙方网厅，必须遵守乙方住房公积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甲方录入的资料、数据不真实或单位经办人恶意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所引起的任何法律后果或损失由甲方承担。
六、甲方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使用网上办事大厅，不得利用网上办事大厅从事洗钱、套取现金、逃避债务及其他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一、乙方根据甲方提交的《云浮市住房公积金单位开通/变更网上业务申请表》及相关资料，审核开通甲方的网厅。
二、乙方应根据甲方在网上办事大厅上发送的电子指令，及时、准确处理业务。
三、乙方向甲方提供网厅的相关操作手册。
四、乙方有权利进行网上服务平台的维护、升级、变更或优化，并暂停网络服务。

五、乙方在网上办事大厅单位业务系统提供的数据应真实、合法、有效，其提供的包含有乙方的业务电子印章的证明等具有法律效力，可作为单位记账凭据。
第四条  法律适用条款及争议解决
一、本协议的订立、执行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如双方对本协议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同意本合同项下引起的一切争议均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条  协议的中止和终止
一、甲方网上办事大厅单位业务注销手续办理完毕，本协议即终止。
二、甲方提供虚假资料和信息或未按操作指南及乙方要求办理业务，经核实后，乙方有权单方中止或终止本协议。
三、甲方存在不遵守乙方有关业务规定或存在恶意操作、诋毁、损害乙方声誉等情况的，乙方有权单方中止或终止本协议，并保留追究甲方责任的权利。
第六条  其他事项
一、甲、乙双方确认，并仔细阅读上述协议，同意签署本协议。
二、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有效期两年，到期双方无异议，本协议持续有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